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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陳怡娟

電話：04-7531432

傳真：04-7229145

電子信箱：yichuan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社頭鄉社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0000071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表揚要點、遴薦表及事蹟簡介（共3件電子檔） (0000717A00_ATTCH5.pdf、

0000717A00_ATTCH6.odt、0000717A00_ATTCH7.odt)

主旨：為辦理110年本縣模範公務人員選拔及表揚作業，請依說

明事項推薦人員參加選拔，並於110年1月29日前報府遴

薦，逾期者不予受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彰化縣政府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（以下簡稱表揚要

點）辦理。

二、請依下列規定辦理旨揭遴薦作業：

(一)相關規定：

１、現職公務人員品行優良且最近三年有表揚要點第3點規

定之各款事蹟之一者，得遴薦參選本縣模範公務人

員。

２、表揚要點第4點規定，被遴薦為模範公務人員者，須最

近3年服務成績優異（年終考績或考成均列甲等或相當

甲等），且最近3年未受刑事處分、懲戒處分或平時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0000003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1/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核申誡以上之處分。同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，本府表揚

之模範公務人員，以最近5年未曾獲選為行政院或本縣

模範公務人員者為優先。

３、表揚要點第9點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各機關對所遴薦人

員，在本府核定前，如有職務異動或意外事件發生，

應隨時函知本府；如發現有不適宜遴薦之情事發生，

應報請撤銷其推薦。（第2項）各機關遴薦人員獲選為

模範公務人員，如有不實或舛錯者，由本府撤銷其資

格…」。

(二)遴薦方式：

１、模範公務人員選拔，由各機關（單位）提報優異人

員，應本寧缺勿濫原則，遴選符合表揚要點第3、4點

資格條件規定，且應優先推薦基層人員，以鼓勵基層

人員士氣。另各機關（單位）薦報之模範公務人員，

並優先從中（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、派用、聘任

之編制內人員）擇最優遴薦參加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

選拔，同時獲選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者，得分別接受

各主辦單位表揚及獎勵。

２、為利評審作業，請確依所附範例格式填寫遴薦表、事

蹟簡介表，事蹟簡介表字數300字為限(相關佐證資料

請整理一冊，暫勿附送，本府將視需要另案通知再行

補送）；遴薦表及事蹟簡介表除紙本外，並請以電子

郵件傳送本府人事處承辦人電子信箱yichuan@email.

chcg.gov.tw。

３、各機關(單位)推薦人數以1名為原則（未符合選拔條件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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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請勿報送），並請依限報府遴選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(三)薦報程序：

１、本府各處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所屬公務人員，由各單位

主管(機關首長)主動審核推薦。

２、本縣各戶政事務所、地政事務所、動物防疫所機關首

長合於規定者，請本府民政處、地政處、農業處主動

遴薦。

３、主計、政風、人事人員，應循各該系統報送審核推

薦。

三、檢送旨揭表揚要點、遴薦表及事蹟簡介之格式各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國民中

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府各處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考訓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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